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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4 年不能按期付息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陷入债务危机及

经营危机，巨额债务逾期未偿还，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资产已被法院冻结/查封，

资金严重短缺，应于 2024 年 3 月 12 日支付的第四年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利息无法按期兑付。 

由于公司正处于破产申请立案审查阶段，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英证券”）将根据审查进展情况，依据《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持有人会议规则”）和《搜于特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与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择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

议，敬请广大债券持有人关注相关公告。如债券持有人有任何相关建议意见，请

发送到邮箱 404002@huayingsc.com。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公开发行了 8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

搜特退债，债券代码：404002）。根据《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的有关规

定，在“搜特退债”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本应于 2024 年 3 月 12 日支

付“搜特退债”第四年利息。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能筹集到支付利息资金，将

无法按期支付本期债券利息。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搜特退债的基本情况 

1、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搜特退债 

2、可转换公司债券代码：404002 

3、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量：80,000 万元（800 万张） 

4、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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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于 2023 年 8 月 11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并摘牌，并于 2023 年 10 月

20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代为管理的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板块挂牌转

让。 

5、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间：2020 年 4 月 9 日 

6、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的起止日期：2020 年 3 月 12 日至 2026 年 3 月 12

日 

7、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的起止日期：2020 年 9 月 18 日至 2026 年 3 月

12 日止 

8、“搜特退债”票面利率：第一年 0.4%、第二年 0.6%、第三年 1.0%、第

四年 1.5%、第五年 1.8%、第六年 2.0%。 

9、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1）本次付息是“搜特退债”第四年付息，期间为 2023 年 3 月 12 日至

2024 年 3 月 11 日，票面利率为 1.5%，即每 10 张“搜特退债”（面值 1,000

元）利息为 15.00 元（含税）。  

（2）债权登记日：2024 年 3 月 11 日（星期一） 

（3）除息日：2024 年 3 月 12 日（星期二） 

（4）付息日：2024 年 3 月 12 日（星期二） 

（5）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24 年 3 月 11 日（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下

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搜特

退债”持有人。 

10、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受托管理人）：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1、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担保情况：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提供担保 

12、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及资信评估机构：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出具的《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搜于特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3 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联合〔2023〕

4597 号】，下调了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CC，评级展望负面；下调“搜特退

债”信用等级为 CC。 

二、无法按期付息的情况 

公司陷入债务危机及经营危机，巨额债务逾期未偿还，公司主要银行账户、

资产已被法院冻结/查封，资金严重短缺，应于 2024 年 3 月 12 日支付的第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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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利息无法按期兑付。 

三、后续安排 

1、鉴于公司未能按期兑付第四年可转债利息，债券持有人可自行通过相关

司法救济等合法途径维护债券持有人的权益。 

2、公司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2024 年 2 月 21 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立案审查（案号

【2024】粤 19 破申 37 号），并于 2024 年 3 月 1 日举行了听证会。《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

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因此，若法院受理债权人对公司

的破产申请，“搜特退债”将于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提前到期且停止计息。债

券持有人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行使债权人的相应权利。若法院不

予受理债权人对公司的破产申请，债券持有人可依法通过司法救济等合法途径，

维护债券持有人权益。 

3、由于公司正处于破产申请立案审查阶段，华英证券将根据法院审查进展

情况，依据《持有人会议规则》和《受托管理协议》择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对后续事项及具体安排进行审议。敬请广大债券持有人关注相关公告。如债券持

有人有任何相关建议意见，请发送到邮箱 404002@huayingsc.com。 

四、风险提示 

1、债务违约风险。公司巨额债务逾期未偿还，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资产已

被法院冻结/查封，资金严重短缺，公司目前可用货币资金余额无法覆盖“搜特退

债”剩余票面总金额，无法按期付息。如后续“搜特退债”触发回售条款，公司

亦存在因流动资金不足无法进行回售/兑付本息引起债务违约的风险。 

2、公司存在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公司已被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莞分行向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公司目前尚未收到法院

对该申请裁定受理的法律文件，该申请能否被法院裁定受理、公司是否进入破产

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如未来公司被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公司将会被依法清算注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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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公司股票将暂停转让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停止转让、停

止转股。根据《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股票转让办法》《退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管理规定》中相关规定，若公司被法院受理破产，公司股票将暂停转让，可转换

公司债券亦将同时停止转让并停止转股。 

4、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将导致可转换公司债券提前到期且停止计息。《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

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因此，若法院受理债权

人对公司的破产申请，“搜特退债”将于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提前到期且停止

计息。债券持有人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行使债权人的相应权

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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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

公司债券 2024 年不能按期付息的提示性公告》之盖章页）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